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关于印发2026年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
通    知

各股室、局属事业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切实履行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法定监管职责，规范农业和水利生产经营秩序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，保护农业和水利生产环境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，促进农业和水利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将《2026年农业和水利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目标
聚焦重点区域、重点领域、重点时节、关键环节、关键主体、关键产品，开展行政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破坏农资市场秩序、违反动物防疫规定、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，强化执法监督，切实保障粮食安全、农业和水利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，保障农民群众利益。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开展农资生产经营执法监督检查。围绕种子、农药、肥料、饲料和兽药等重要农资产品，在春耕、三夏、秋冬种等农资集中上市时节和春防秋防、动物疫病高发期，重点检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；产品登记、备案、审定情况；产品质量；标签标识规范性；采购、销售台账记录；是否存在生产经营假劣、禁用、过期农资以及无证生产经营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。
（二）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检查。紧盯农产品生产时节，开展种植业产品、畜禽产品、水产品和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查，防止各类农产品在生产、运输等环节违法用药和非法添加。
（三）开展动植物疫病防控执法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强制免疫制度落实情况；养殖档案建立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情况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持证情况；检疫申报、实施情况；是否存在屠宰、加工、运输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。
（四）开展农机机械安全执法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农业机械安全技术状况；驾驶操作人员证照；安全操作规程执行情况；农机维修质量及配件质量；是否存在无证驾驶、操作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农机、非法改装等行为。
（五）开展河湖生态保护执法监督检查。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（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）常态化规范化，严查涉河违法建设、非法采砂、弃渣入河等行为；强化河湖岸线保护，规范涉河建设项目批后监管，维护河湖空间完整。
（六）开展水资源管理执法监督检查。严格取水许可监管，查处无证取水、超计划取水、擅自改变取水用途、地下水超采等行为；查处未安装计量设施、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运行不正常、故意破坏计量设施、瞒报水量等行为，推进取水计量设施全覆盖，年取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用户全部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联网；规范水资源费（税）征收，确保足额及时缴纳。
（七）开展水土保持执法监督检查。严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未批先建、未按方案落实防治措施等问题；强化监测与验收监管，确保在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全覆盖，验收备案率 100%。推进水土流失重点区域治理，提升生态保护修复成效。
（八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行政检查的事项。根据上级部署和实际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其他专项检查。
三、检查方式与频次
（一）检查方式
采取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、联合检查等多种方式相结合。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检查效率。
（二）检查频次
根据监管对象的风险等级、信用水平等因素，实施差异化监管，确保监管对象全覆盖。对风险高、信用差的主体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；对风险低、信用好的主体可适当减少检查频次。
四、分组安排
（一）执法监督检查类别：农业领域
组长：石红芳  樊广文
第一组：
成员：郭天然  韩  芳  樊美忠  路润宇  郭丹丹
乡镇：黎侯镇、程家山镇
第二组：
成员：刘艳芬  路云亚  程芳芳  杨  晋  李建军
乡镇：东阳关镇、洪井镇
第三组：  
成员：陈  林  王  军  申慧波  徐凌雅  王新菊   
乡镇：西井镇、黄崖洞镇
第四组：
成员：索海田  杨  光  连  静  任秀红  
乡镇：西仵镇、上遥镇
（二）执法监督检查类别：水利领域
组长：王静慧  崔军彪 
第一组
成员：马丽娟  刘少敏  王艳红      
乡镇：黎侯镇、西仵镇、上遥镇
第二组
成员：杨浩波  李华伟  王艳红 
乡镇：洪井镇、西井镇、黄崖洞镇
第三组
成员：赵梨君  王艳红  张向南
乡镇：程家山镇、东阳关镇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股室、局属事业单位要按照主要任务、检查方式与频次和分组安排，因地制宜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检查计划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依法实施检查。要严格遵守《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》，严格落实涉企行政检查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有关规定，坚持于法有据、严格规范、公正文明、精准高效开展执法监督检查。各检查组从文件下发之日开始，于每月19日前，向局政策法规股提供执法监督检查数据和印证资料。
（三）强化结果运用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查处。检查结果及时录入相关监管系统，将检查结果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挂钩，实施联合惩戒。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涉农涉水法律法规，曝光典型案件，提高生产经营主体守法自觉性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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